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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

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管理办法 
 

（2012年2月3日实施  2013年8月30日第一次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业务管理，发挥期

货市场功能，促进期货市场规范发展，根据《中国金融期货

交易所交易规则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套期保值包括买入套期保值和卖

出套期保值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套利包括期现套利、跨期套利和跨

品种套利等。 

第四条  会员、客户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（以下简称

交易所）从事套期保值、套利交易业务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额度申请 

第五条  交易所实行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管理制度。客

户申请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的，应当向其开户的会员申报，

会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向交易所办理申请手续。 

会员申请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的，直接向交易所办理申

请手续。 

第六条  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分为产品额度和临近交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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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合约额度。 

产品额度是指同一产品各合约同一方向的套期保值或

者套利最大持仓数量。 

临近交割月份合约额度是指采用实物交割方式产品的

某一合约在临近交割月份某一方向的套期保值或者套利最

大持仓数量。 

第七条  需要进行套期保值、套利交易的，应当申请产

品额度。 

采取实物交割方式的产品，需要在临近交割月份的合约

上进行套期保值、套利交易的，应当另行申请临近交割月份

合约额度。 

第八条  会员、客户申请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，应当向

交易所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产品额度或者临近交割月份合约额度申请； 

（二）套期保值、套利交易方案； 

（三）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；  

（四）近期现货等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资产证明； 

（五）历史套期保值、套利交易情况说明； 

（六）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交易所可以根据额度申请情况对申请材料另行规定。 

会员应当尽职审核申请材料，确保材料内容的真实、准

确和完整。 

第九条  申请临近交割月份合约额度的会员、客户，应

当在该合约交割月前两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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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下旬前的第五个交易日期间向交易所提出申请。 

 

第三章  额度管理 

第十条  交易所根据市场情况以及申请人的申请材料、

资信状况、交易情况等，对其额度申请进行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 交易所在正式受理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申请

后5个交易日内进行审核并予以答复。 

交易所在审核过程中可以要求申请人对申请材料进行

补充说明，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审核时间。   

第十二条  产品额度自获批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。 

会员、客户在产品额度期限届满后仍然需要进行套期保

值、套利交易业务的，应当在产品额度有效期到期前10个交

易日之前向交易所提出新的产品额度申请。 

临近交割月份合约额度自该合约交割月前一个月下旬

的第一个交易日至该合约最后交易日期间有效。 

第十三条  会员、客户需要调整产品额度的，应当向交

易所提出变更申请。获批调整后的产品额度有效期自获批之

日起计算。 

第十四条  会员、客户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新的产品额

度的，应当在产品额度有效期届满前对套期保值、套利持仓

进行平仓。 

会员、客户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临近交割月份合约额度

的，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合约上的套期保值、套利持仓

进行平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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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会员、客户的套期保值、套利持仓不得超过

获批额度。 

 

 

第四章 交易管理 

第十六条  会员、客户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，应当按照

套期保值方案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会员、客户进行期现套利交易的，应当在买

入（卖出）期货市场合约的同时或者相近时刻在现货等市场

上卖出（买入）价值相当的对应有价证券或者其他相关资产。 

第十八条  会员、客户进行跨期套利交易的，应当在同

时或者相近时刻在同一期货产品不同月份合约间进行价值

相当、方向相反的交易。 

第十九条  会员、客户进行跨品种套利交易的，应当在

同时或者相近时刻在不同品种的合约间进行价值相当、方向

相反的交易。 

第二十条  交易所可以对套期保值、套利交易的保证

金、手续费等采取优惠措施。 

 

第五章 监督管理 

第二十一条  交易所可以对申请人的有关经营状况、资

信情况及期货、现货等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和调查，会员

及相关客户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。 

交易所可以要求申请人报告其在期货市场、现货等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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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易情况。申请人应当确保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第二十二条  交易所可以对申请人获批套期保值、套利

额度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申请人

的情况对申请人的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进行调整。 

第二十三条  会员、客户套期保值持仓、套利持仓超过

其相应的资产配比要求的，交易所可以要求其限期调整；逾

期未进行调整或者调整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交易所可以对其

采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制开仓、限期平仓、强行平仓、

调整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等措施。 

第二十四条  会员、客户同一产品各合约同一方向套期

保值持仓、套利持仓合计超过该方向获批套期保值、套利额

度的，应当在下一交易日第一节交易结束前自行调整；逾期

未进行调整或者调整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交易所可以对其采

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制开仓、限期平仓、强行平仓、

调整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等措施。 

第二十五条  会员、客户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新的套期

保值、套利额度的，应当在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有效期到期

前对套期保值、套利持仓进行平仓；逾期不平仓的，交易所

可以对其采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制开仓、限期平仓、

强行平仓等措施。 

第二十六条  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会员、客户频繁进行

开平仓交易的，交易所可以对其采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

限制开仓、限期平仓、强行平仓、调整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

额度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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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 会员、客户利用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进行

影响合约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交易所可以对其采取谈话

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制开仓、限期平仓、强行平仓、调整或

者取消其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等措施。 

第二十八条  会员、客户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义务的，

交易所可以对其采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制开仓、限期

平仓、强行平仓、调整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等措

施。 

第二十九条  会员、客户在进行套期保值、套利申请和

交易时，存在欺诈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行

为的，交易所可以不受理其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申请，调整

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、套利额度，将其已经建立的相关套期

保值、套利持仓予以部分或者全部强行平仓，并按照《中国

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三十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交易所按照本办法和

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三十一条 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二条  本办法自2013年8月30日起实施。 


